（學校全銜）處理報告表單
	被檢舉教師
	甲師
	檢舉日期
	○○○年○○月○○日

	檢舉要旨
	一、A生家長檢舉內容，可歸納成下列事由：
事由1：甲師長期沒有讓A、B生下課。
事由2：甲師115年1月16日有怒罵A生：「你整天只會跟同學吵架，全班最糟糕的學生就是你，你一輩子完蛋了沒救了」。
二、學校處理歷程：
(一)接獲檢舉日期：115年1月19日。
(二)校安通報日期：115年1月20日（序號：○○○○○○○）。
(三)認定檢舉事件會議日期：115年1月28日。
(四)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考核辦法辦理日期：115年1月30日。
(五)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啟動日期：115年2月4日。
(六)處理報告表單完成日期：115年3月3日。


	處理情形
	一、概述(事實認定)
(一)爭點1：甲師是否長期沒有讓A、B生下課？
1、A生指出：「我上學期因為作業錯太多，下課都在訂正，整學期都沒有下課。B生作業也錯很多，一直在訂正，但是他好一些，只有2個月沒下課，到了期中考後就剩下我一位沒下課。我每天關在教室內，一直在寫功課，心裡很難受，很想跟同學出去玩。」
2、B生指出：「我沒有上安親班，回家功課作業爸媽也沒時間幫我看，所以每次都錯很多，所以常常沒下課一直在訂正作業，上學期有2個月沒下課，那時候還蠻痛苦的。A生作業錯更多，他上學期整個學期幾乎都沒下課。」
3、甲師答稱：「A生及B生因為家中經濟困難，而且家庭功能不彰，因此作業錯誤率很高，我為了幫助A、B生學業，才要求他們不准下課，留在教室訂正作業，我並沒有處罰的意圖，我也有讓他們去上廁所及喝水，而且A、B生及其爸媽也沒有跟我說這樣不好啊。」
4、相關證人C、D、E、F、G生均指出A、B生因為作業錯太多，下課都在訂正，A生整學期都沒有下課，B生也有2個月沒下課，A、B生因沒辦法出去玩，看起來都蠻痛苦的。此與A、B生說法相符。
5、依據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6款定義，所謂「不當管教」係指「教師對學生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規定，而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因此，教師管教措施如果違背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即屬不當管教。
6、亦即教師原本可採取注意事項第23點第1項共16種之「一般(合法)管教措施」，但仍應遵守注意事項第10點管教學生之特定目的(如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危害、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等)，更應注意不得違反第11點平等原則、第12點比例原則、第13點審酌情狀、第14點輔導管教基本考量、第15點正當法律程序而侵害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換言之，教師對學生施以輔導管教措施時，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而且必須注意要針對學生之特定違規行為於上開規範可允許之管教措施中，選擇對學生權利侵害較小之措施，而非可自行選擇上開規範授權外之管教措施。
7、本案甲師原本可以依據注意事項第23點第2項規定：「教師得視情況，若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理之休息時間。」在下課時間將A、B生留置於教室進行注意事項第23條第1項共16種之一般合法管教措施，但甲師除了讓A、B生去上廁所及喝水等生理需求外，長期沒有讓A、B生下課至教室外活動，業已違反注意事項第11點平等原則、第12點比例原則、第14點輔導管教基本考量之人格發展權，並造成A、B生長期內心痛苦難受，甲師管教措施業已過當，成立不當管教，殆無疑義。

(二)爭點2：甲師115年1月16日是否有怒罵A生：「你整天只會跟同學吵架，全班最糟糕的學生就是你，你一輩子完蛋了沒救了」？
1、A生指出：「115年1月16日我與B、C、D生在教室內追逐，甲師因此把我們A、B、C、D生帶至教室前門附近，沒有仔細問清楚我們追逐的過程，就對我破口大罵：『你整天只會玩、只會跟同學吵架，全班最糟糕的學生就是你，你一輩子完蛋了沒救了。』」A生家長並指出甲師此舉造成A生大哭等心靈傷害，根本不適任。
2、甲師答稱：「並無怒罵A生上述言語，僅有嚴肅告誡提醒A生在教室不能追逐。」
3、經檢視115年1月16日走廊監視器錄影(有畫面但無聲音)，畫面顯示A生與B、C、D生在教室內靠窗戶走道玩耍後，A生突然去追逐B、C、D生，此時甲師把A、B、C、D生4位學生帶到教室前門附近，表情生氣對A生有大聲講話之動作。
4、另訪談現場目擊之B、C、D生，均指出A生確有在教室追逐B、C、D生，然後甲師把A、B、C、D生帶到教室前門附近，並且生氣罵A生：「你整天只會玩、只會跟同學吵架，全班最糟糕的學生就是你，你一輩子完蛋了沒救了。」A生因此被罵到哭出來。
5、本案甲師雖得依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第23點「教師之一般(合法)管教措施」第1項第2款規定對A生進行口頭糾正，但甲師明顯特別針對A生有差別待遇而違反注意事項第11點平等原則。且甲師有多種管教措施可選擇下，卻選擇對A生怒罵糾正過當之言詞，對A生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違反注意事項第12點比例原則。另外，甲師在輔導管教A生時亦未先了解A、B、C、D生在教室追逐之原因，即率爾怒罵A生，未適度給予A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且未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因此甲師亦違反注意事項第15點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綜上，甲師核有不當管教，足堪認定。

(三)情節輕重？
1、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第3條規定：「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下列因素：(1)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2)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3)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4)阻卻違法事由。」
2、本案甲師長期沒有讓A、B生下課，A生幾乎整學期下課時間未離開教室活動，B生也有2個月未下課到教室外活動，導致A、B生身心受有侵害。此外，甲師另怒罵A生「你整天只會玩、只會跟同學吵架，全班最糟糕的學生就是你，你一輩子完蛋了沒救了。」導致A生哭泣等身心侵害。由上可知，甲師不當管教學生人數不只1人，對A、B生侵害次數不只1次，且對A、B生造成身心侵害係屬長期，影響身心發展甚鉅，因此情節非屬輕微。建議學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予以記過2次之處分。

二、結論
□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
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


	建    議
	□結案。
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

	佐證資料
	附件1：A生家長檢舉書。
附件2：校安通報。
附件3：認定檢舉事件會議記錄。
附件4：被行為人A生、B生及其家長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
附件5：行為人甲師訪談錄音檔及記錄。
附件6：相關人C、D、E、F、G生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
附件7：本案相關人員代號對照表。


備註：本表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之1之處理報告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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